
農藥化學組   徵才公告        104.05.14 ~104.05.31 

職稱 
助理研究員

(職務代理) 

官等

職等 

薦任第六職等 

至第七職等 
職系 農業化學 

職務

編號 
A620040 

名額 

1 名。 

本次甄選增列候補人員 1 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 個月內有效。 

 並以依序遞補原公開甄選性質相近之職缺為限。 

資格

條件 

一、具農、理、工學相關院所碩士學位。 

二、本職務為人員申請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之職務代理，代理期間至高等考試分發報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止。（約聘人員於約聘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即予以解聘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

求留用或救助。） 

工作

項目 

一、計畫研究規劃及試驗工作。 

二、協辦農藥登記資料審查工作。 

三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及緊急案件之處理。 

聯絡

方式 

一、採通訊報名方式（否則不予受理），郵寄地址：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

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人事室 收。 

二、檢附公務人員履歷表、學歷證書（國外學歷證書應另檢附我國駐外機構認證之中

譯本）、成績單(大學以上)、證照、訓練、進修、相關著作(論文)及工作證明資料

影本。信封上請註明應徵「A620040助理研究員職務代理」職務名稱。 

三、期限：民國 104年 5月 31日前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未獲通知即為無

錄取，不再另行通知。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徵者，恕不退件，如需返還書面

應徵資料，請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。 

四、履歷表內請註明日、夜間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。 

五、除郵寄上列資料外，另請填寫附檔（表格藍字欄為必填，其餘可省略），以電子

郵件傳送 chi@tactri.gov.tw。 

六、連絡人及電話：人事室洪小姐 (或莊小姐、曾小姐) 04-23302101 轉 171 或 170 

備註 

一、 資格符合名單及甄選方式另行公告及以電子郵件通知。  

二、 附檔：1.公務人履歷表  2. 基本資料表 

三、 工作地點：台中市。 

※資格符合者擇優並擇期舉行面試，資格不符者恕不退件。甄選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及

相關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※本所甄審作業採公正、公開、公平方式，擇優錄用，不接受請託關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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